通 化 县 人 民 政 府

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通县政复〔2024〕90号
申 请 人：李某
法定代理人：李某某
被申请人：通化县公安局快大茂派出所
住    所：通化县快大茂镇正阳街
申请人不服通化县公安局快大茂派出所作出的通县公（快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2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于2024年10月25日向通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申请人请求：1、撤销通化县公安局快大茂派出所作出的通县公（快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2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；2、重新作出决定。
申请人称：对违法行为人殴打未成年人的行为处罚较轻，应对其处于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。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被申请人作出的通县公（快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2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、适用法律正确、程序合法、裁量得当。主要理由是：被侵害方有过错，伤害后果较轻，且被申请人被侵害时已满17周岁，因此违法行为人的侵害行为属于“情节较轻”。
[bookmark: _GoBack]经审理查明：2024年8月16日，申请人在快大茂镇XX桌球台球厅打台球时，未经服务员允许抢其眼镜佩戴，服务员将眼镜抢回并用脚踢申请人臀部位置；约5分钟后申请人又冲至吧台，搂住服务员脖子想将其拽出，违法行为人作为服务员亲属上前阻止，并有殴打申请人的行为。当日申请人进行报案，被申请人受案并展开调查。被申请人调取了视频证据，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，并对申请人进行了伤情鉴定，鉴定意见为未构成轻微伤。2024年10月21日，被申请人对违法行为人进行行政处罚前告知，当日被申请人作出通县公（快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2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决定对违法行为人处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。2024年10月25日，申请人不服该决定书作出的处罚决定，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。
本机关认为：
一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条，被申请人作为通化县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，依法负有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治安案件的法定职责。
二、本案中违法行为人有殴打他人的行为，违法事实有申请人陈述、违法行为人供述及辩解、电子视频证据等证据证实，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。
三、被申请人于2024年8月16日受案后，依法履行了受案、传唤、调查取证、进行司法鉴定、处罚告知、作出案涉处罚决定并送达等程序，行政处罚程序合法。
四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：“殴打他人的，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。”第二款第（二项）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：（二）殴打、伤害残疾人、孕妇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；”《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》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理解与适用，将“被侵害方有过错，且伤害后果较轻的”认定属于“情节较轻”。本案中，申请人有过错在先，违法行为人对申请人的殴打行为，经通化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，对申请人的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，且申请人在受侵害时已满17周岁，被申请人综合全案事实，认定违法行为人的殴打行为属于“情节较轻”，作出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决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量罚适当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通县公（快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2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本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，即发生法律效力。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
通化县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一月十七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